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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8742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调整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政策具体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(国税

发〔2006〕137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经国务院批准，自2006年7月1日起，企

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计税工资定额标准统一调整为每人每

月1600元，同时停止执行按20%比例上浮的政策。为保证该项

政策从今年下半年起顺利实施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工资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06〕126号）精神，现就具体实施中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调整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，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

精神的一项具体措施，是企业所得税“两法合并”改革前一

项重要的政策调整，有利于缩小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负

差距，逐步实现公平竞争。这项政策调整意义重大，涉及广

大纳税人的利益，因此，各级税务机关应高度重视政策落实

工作，及时、广泛、深入地宣传新的计税工资政策，使纳税

人尽快了解新政策精神，并依据新政策进行企业所得税的预

缴纳税申报。 二、各级税务机关，尤其是基层税务机关要抓

紧做好政策调整的相应工作，确保今年内新的计税工资政策

落实到位，使纳税人在12月底前享受到计税工资政策调整的

实惠。 （一）各基层税务机关要认真测算企业因计税工资政

策调整而减少企业所得税的数额，据此调整纳税人今年7-12

月各月（季）的申报预缴额。 （二）对实行按纳税期限的实

际数预缴税的企业，分两种情况处理： 1.按月预缴的，在今



年9-12月份申报各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，应根据按上述要求

测算的减收比例计算调减预缴额。其中，9月份预缴申报时，

应一并计算7、8月份的调减额，从9月份的应预缴税额中冲抵

，不足冲抵的部分在今年以后各月的应预缴税额中冲抵，直

至完全冲抵；12月份申报预缴11月份的税额时，应一并计

算12月份的调减额，并从11月份的应预缴税额中冲抵，不足

冲抵的部分，应在12月底前办理完退税手续。 2.按季预缴的

，在申报预缴三季度的企业所得税时，除按测算的减收比例

计算调减三季度的预缴额外，还要一并计算四季度的调减额

，并从三季度的应预缴税额中冲抵，不足冲抵的部分，应

在12月底前办理完退税手续。 （三）对实行按上一年度应纳

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预缴的，分两种情况处理： 100Test 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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